
交行“线上税融通”：

以税助贷扶植小微
开启线上信用融资
快车道

诚信纳税是企业稳健经营的客

观反映，如今也可成为企业获取银行

授信、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依据。交

通银行顺应“互联网+金融”新形势，

创新推出以涉税信息作为额度核算

主要依据的“线上税融通”产品，力求

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开创了以“税”养“信”的融

资新模式。

“近期采购原材料急需资金，听

朋友介绍了交通银行的‘线上税融

通’，申请不到一个小时36万元贷款

就到账了，没想到纳税信誉真的成了

我信用贷款的依据！”成功申请了交

行山东省德州分行第一笔“线上税融

通”的刘老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

只是一个缩影，“线上税融通”自去年

7月开始推广，已为小微企业发放贷

款37亿元。

据介绍，“线上税融通”是交通银

行与税务部门合作推出的一款全线

上信用融资产品。该产品主要面向

诚信纳税的小微企业主，根据小微企

业的纳税情况、信用状况等进行综合

评价，给予最高额度100万元的纯信

用贷款。小微企业主可通过交通银

行官网、微信小程序等渠道7×24小

时自助办理，全程无需提供纸质资

料，实现了在线申请、审批、签约、提

款和还款等全流程线上操作，提升了

客户体验，减少了小微企业时间成本

和精力的额外付出。

交通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线上交互渠道获取数据、完善信用信

息共享机制，有效解决了银企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可以将纳税信用盘活成

融资信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

同时也保障了信贷安全。通过不断

完善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交通

银行致力于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小微

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小微企

业享受到交行普惠金融的新成果。

在河北省内办理相关保
险业务过程中，如您发现业务
人员有违规操作，可向对应保
险公司进行举报，或通过
12378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
热线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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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在进行产品介绍时，会夸大

一部分保险功能。例如，强调产品能够“连续续

保”，或表示投保无需审核，甚至诱导消费者“带病

投保”，且保证不会拒保或增加保费。

夸大产品功能

近年来，互联网产品越来越受到

消费者的青睐。在给消费者带来便

利的同时，又有哪些隐患？

一是，“吸睛”产品暗藏误导。

有的保险机构为片面追求关注度和

销售量，推出所谓的“吸睛”产品，

存在宣传内容不规范、网页所载格

式条款的内容不一致或显示不全、

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等问题，涉嫌

误导消费者。

二是，在线平台暗藏“搭售”。

某些在线平台在其票务、酒店预定

页面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销售一些

保险产品。

三是，“高息”产品暗藏骗局。一

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虚构保

险产品或保险项目，或承诺高额回报

引诱消费者出资，或冒用保险机构名

义伪造保单，往往涉嫌非法集资，给

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

互联网保险产品误导多

如今，朋友圈等自媒体平台成了

很多消费者了解保险产品的渠道之

一。而误导宣传却让很多普通消费

者不经意间着了道。他们的误导手

段有哪些呢？

饥饿营销类：宣传保险产品即将

停售或限时销售，如使用“秒杀”“全

国疯抢”“限时限量”等用语。夸大收

益类：混淆保险产品和其他固定收益

类理财产品，如发布“保本保息”“保

本高收益”“复利滚存”等。曲解条款

类：故意曲解政策或产品条款，如宣

称“过往病史不用申报”“得了病也能

买”“什么都能保”等。

自媒体宣传误导

2019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信用让消费更放心”，意

在倡导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引导消费者依法主张自身

权益。而在保险领域，销售环节更是各项纠纷出现的

“重灾区”，虚假宣传、信息误导、默认搭售等违规操作让

消费者防不胜防。不过，保险监管也对此见招拆招，不

断发出警示函。根据这些警示函，记者梳理了近年来最

常出现的销售误导现象，帮消费者擦亮双眼。

看懂保险销售
保障合法权益

套路三

套路一

套路二

拆招：遇到可疑邀约，通过

保险公司官网或客服电话等正

式渠道核实，销售人员是否是保

险公司销售人员、所售产品是否

保险公司产品。注意留存相关

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拆招：充分了解保险产品信

息，通过正规渠道了解保障责

任、保障金额、除外责任等重要

信息，切莫冲动购买。

拆招：为避免被误导宣传，消

费者应该仔细阅读保险条款，不

要轻信保险产品的“高息”宣传，

从实际情况评估自身保险需求。

套路四

拆招：继续投保不等于保证续保。对于非

保证续保的产品，保险公司可能会出现停售、

调整费率或推出替代的新产品等情况，届时保

险消费者将会面临不能续保的风险。如果投

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

按照规定有权解除合同。

什么是“退保理财”？一般而言，

消费者会接到自称是金融监管部门、

消费者协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电

话。该工作人员会声称，保险消费者持

有的保险产品收益较低，并以“客户售

后服务”“保单收益升级补偿”“赠送礼

品”等名义推荐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最后，劝说保险消费者购买所谓的“理

财产品”可获补贴、退保资金转购“理财

产品”可获贴息或领取旅游券等，诱导

保险消费者办理退保或保单质押贷款

后，购买“理财产品”。

“退保理财”

TIPS 及时举报、投诉


